
□宿广田 杨玲玲

手机下单， 即可预约护士上门打针、 输液、 换药。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让 “网约护士” 走进人们的生活。 日前， 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 《关于开展 “互联网+护理
服务” 试点工作的通知》 及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确定在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6 省市进行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 试点时间为 2019 年 2 月至 12 月。 这意味着 “网约护士” 正式获得官方认可。 实际上， 在此之前， 很多 “网约护士” App 就已然兴起， 而
且反映出不少问题。

有媒体报道， 不少 “网约护士” App 存在服务价格、 服务标准不统一， 用药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 而一些 App 并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很多护士在平

台上注册账号私自接单……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到 “网约护士” 这一新兴业态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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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 标准不统一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网约护士”如何依法上岗？

人员不足 收费混乱

对“网约护士” 这种新型服务模式， 不

少用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搜集了一些

用户对“网约护士” App 的使用评价。 作出

好评的用户表示， “护士可以上门看病， 很

方便” “挂号方便， 一键预约挂号省去了排

队时间” “很方便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

“护士敬业悉心， 还会教人养生的知识”

……综合“好评” 可以看出， 很多人认为

“网约护士” App 的一大优势是方便、 省时

省事， 这与 《方案》 中“为出院患者或罹患

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的护理服

务” 的制定理念不谋而合。

但是， “网约护士” App 收到的差评，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问题。 用户“唐

颜” 评论某“网约护士” App“售后特别

差， 护士乱收费”。 她评价道： “护士打电

话说除了在平台上付的费用， 还要另外收

钱。 我想取消订单， 但平台还需要扣 30%服

务费。” 用户“古月之梦” 则表示， “下了

个单一直没人接， 但是相关费用已经预缴

了。 没人接单说明人员还是不足的。” 就接

单难问题， 用户“sunray982” 也表示， “护

士不是嫌远就是没时间， 真能预约成功的太

少太难了。” 用户“lttxc” 则反映了另外一

个问题， “一单转手了三个护士， 个人信息

被多次线下收集， 最后接手的护士也没有按

照约定时间到达。”

相关“网约护士” App 是如何回应用户

反映的情况的呢？ 针对收取手续费问题， 记

者在相关 App 里的“预约须知” 看到， 如

果服务人员接单后用户想取消订单， 至少需

要提前 4小时联系客服。 如服务开始前 1 小

时内退单， 则平台会收取 60%的服务费；如

开始服务前 2 小时内退单， 则平台会收取

30%的服务费。 这与乘客购买火车票后要退

票的情况类似。“网约护士” App 收取手续

费， 可能是考虑到如果距离预约时间过近而

取消订单， 会对已经出发的护士造成不小的

困扰。

相对而言， 大城市较少出现无护士接单

的情况， 对于还在发展的中小城市接单难的

问题， 一些平台也正在完善。 针对用户反映

的护士接单慢、 乱收费问题， 客服表示， 如

果有护士私下乱收费， 用户可向平台反映。

平台无资质 涉嫌违法执业

有网友抛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 《方案》

发布以前， 那些不具备医疗资质却提供“网

约护士” 服务的第三方平台是否合法？ 在这

些平台上以个人身份注册接单的护士违法

吗？

不具备医疗资质的第三方平台允许护士

个人注册提供服务， 可能会使得第三方平台

与医疗机构、 护士， 在医疗服务、 信息安

全、 隐私保护、 护患安全、 纠纷处理等方面

存在责任、 权利与义务模糊不清的问题， 也

可能存在对患者造成伤害的重大隐患。

什么样的平台具备医疗资质， 法律有明

确的规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 9 条规

定，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 必须经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

准， 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第 24 条规

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取得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在什么情况下护士可以开展医疗活动，

我国法律也有迹可循。 《护士条例》 第 9 条

规定，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

地点的， 应当向拟执业地省、 自治区、 直辖

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第 21 条规

定， 医疗卫生机构不得允许未依照本条例第

9 条的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的护士等

人员， 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

理活动。

根据 《方案》 可以得知， “网约护士”

是具有合格资质的正规医院为患者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的一种方式， 第三方平台只能与具

有医疗资质的医院等医疗机构合作。 北京市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认为， 护士这种

“接私活” 的行为， 是不被 《方案》 所允许

的。 执业医师法、 《护士条例》 也都没有规

定允许护士可以个人名义去接单。 护士私下

注册接单也可能涉嫌非法执业。

北京执业律师李红钊认为， 第三方平台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违反 《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 的规定， 擅自提供“网约护

士” 服务涉嫌非法执业。 根据 《护士条例》

第 9条规定， 擅自在第三方平台上注册接单

的护士， 应当认为其擅自增加或者变更了执

业地点， 违反 《护士条例》 的规定。

护士接私活 平台负连带责任

那么， 若是“网约护士” 私自通过无资

质 App 接私活导致纠纷， 谁应该为此负责

呢？

很多人存在认识误区， 认为护士私下接

单导致纠纷， 责任完全在护士， 应该全权由

护士负责。 当记者提及第三方平台或需为护

士的失误负责时， 北京市的王先生表示很疑

惑： 平台为大家“牵线搭桥” 提供便利， 为

何需要承担责任？

今年 1月正式实施的 《电子商务法》 第

12 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 应当依法取

得行政许可。 第 38 条规定， 对关系消费者

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

义务， 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

邱宝昌表示， 医疗机构、 拍卖公司等行业都

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未经许可， 第三方平台

有义务遵守法律规定， 不让电商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 此外， 第三方平台需要对在平台

注册的护士起到审查义务。 如果因为平台没

有审查， 在平台上注册的护士使患者受到伤

害， 第三方平台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护士私自接单产生的医疗纠纷， 平台方

应该与护士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周浩指出，

“《方案》 也明确了， 平台方不能直接和护士个

人合作。”

邱宝昌认为， 若护士以医院的名义在第三

方平台注册发生纠纷， 在医院认可的情况下，

医生为患者服务， 属于职务行为， 医院对患者

要承担责任。 在此类情况下， 平台是否需要先

行赔付， 要看平台和医院、 平台和消费者， 以

及医院提供服务的护士和患者之间的合同规

定。 几方的合同约定， 应遵守 《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平合理地解决问

题。

邱宝昌表示， 平台要负起责任， 遵守法律

法规。 不能因为创新， 而忽略了相关的规定。

设计好服务的规则， 衔接好需求和供给， 要把

“网约护士” 的服务和患者的需求有序对接

好。

“网约护士” 服务价格怎么定

有关“网约护士” 的服务价格问题，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曾表示， 服务价格由市

场决定， 护士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

《方案》 也保留了“市场调节价格” 这一机

制。

据记者观察， 多个“网约护士” App 的服

务价格相差较多。 就“输液” 这一项服务来

说， 有的 App 标价 189/次， 有的则标价为

289/次。 “网约护士” 上门服务的价格也远远

高于自行去医院就医。

邱宝昌表示， “互联网+护理服务” 在试

点之初， 应该由市场调节， 不宜政府定价。

“网约护士” 是个性化的需求， 人们可以

选择去医院就诊， 也可选择由护士上门提供服

务。 有人觉得在家治疗舒适度和便捷度高于自

行去医院就诊， 就诊时间少于去医院就诊， 那

么服务费略高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邱宝昌认

为， 只要服务定价遵循法律， 明码标价， 不存

在价格欺诈， 那么由双方协商的价格， 高一些

或者低一些， 都是大家认可的事情。 只要不违

反法律， 相关部门也不应该过多干预。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

表示， 在试点期间， “网约护士” 可采用政府

指导价;试点成功在全国推广后， 可采用市场

调节价。

“试点省份， 应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建立

网约护士服务目录及价格， 市场监管部门应牵

头开展市场监督检查， 严厉查处无资质、 乱收

费、 不安全的‘网约护士’， 禁止无资质的医

疗机构提供服务。” 夏学民具体介绍道。

除了对“网约护士” 服务明码标价外， 夏

学民还认为用户对服务给予的差评， 任何个人

和机构都不得随意删除。 提供网约护士的医疗

机构和卫生健康集团应具备法定主体资格和医

疗卫生执业资质， 并在互联网网页显著处主动

“亮标”。 相关部门对“网约护士” 的服务质量

应进行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价。

夏学民进一步补充道： “可将‘网约护

士’ 纳入医疗健康服务信用管理体系， 对违规

违法者及时进行处理处罚， 不良信息记入信用

档案， 情节严重者纳入黑名单， 全社会实施联

合惩戒。”

为 “网约护士” 提供政策保障

近年来， “网约车” “网约家政” “网约

护士” 等“互联网+” 新型服务方式逐渐兴

起。 “互联网+” 便利着人们生活的同时， 能

否确保服务双方的人身安全， 能否保护好隐私

信息等一些现实问题， 也使人忧心忡忡。 《方

案》 发布后， 是否能为使用“网约护士” 的人

们提供一份安全保障呢？

当前“网约护士” 正处于试点工作阶段，

周浩认为， 用户在网约过程中， 应当关注医疗

安全。 在“网约”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网约

护士是否为正规医院派出的具有资质的护士，

在整个医疗过程中要注意留痕。

根据 《方案》， 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并已具备家庭病床、 巡诊等服务方式的实

体医疗机构， 才有资格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平

台提供“网约护士” 服务。 李红钊表示， 网约

过程中， 用户应审核有关平台是否具有相应医

疗资质， 同时还要审核护士的资质。 “在全国

护士电子注册系统中， 可以查询护士的资

质。”

夏学民介绍道， “网约护士” 是我国医疗

健康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 是医疗资源进一步

向基层向患者下沉的最新举措， 是机构改革之

后卫生健康部门承担起养老医疗服务职能的最

新应对措施， 也是互联网经济在医疗健康领域

的具体应用。 《方案》 的发布， 为“网约护

士”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界定了边界， 提供了

政策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建立全国注册医

生和注册护士信息管理平台， 为“网约护士”

提供合法有效的身份认证， 此举有望解决此前

用户对“网约护士” 身份困扰问题， 让用户放

心。 夏学民认为， 《方案》 鼓励通过手机 App

实名注册、 医疗机构或卫生健康信息平台企业

加强安全管控， 利用人脸识别等成熟的人体特

征识别技术， 确保网约护士和患者双方的真实

有效身份， 必要时可与公安系统实时联网比

对， 最大程度地消除危险隐患， 可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重蹈网约车司机强奸杀人犯罪覆辙。

“网约护士” 是互联网经济的必然产物，

为避免“昙花一现”， 应谨慎对待， 逐步开放。

周浩建议， 相关部门可出台细则， 完善“网约

护士” 执业办法细则， 同时将其纳入相关卫生

部门的监管。

需要注意的是， 《方案》 明确“网约护

士” 上门服务的重点人群是高龄老人、 失能老

人、 康复期和终末期患者。 目前， 全国有

4000多万人是半失能老人， 380 多万人的护士

团队还远远不够。 夏学民研究员建议， 卫生健

康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像积极培养妇产科人才应对二胎需求一样， 尽

快扩大各类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规模， 畅通护理

人才职称晋升渠道， 让“网约护士” 得到更好

的发展。

（来源： 检察日报）

资料图片


